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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概况 

一、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主要职能 

（一）负责全区统战、民族宗教事务、外事、侨务、侨联、港澳

事务管理工作。督促检查党的各项统战、民族宗教、外事、侨务、侨

联、港澳事务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落实；及时了解掌握全区统

一战线各个方面的思想动态，负责统一战线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依法维护华侨、港澳台同胞、归侨、侨眷在国内的

合法权利。 

（二）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引

导民主党派围绕党和国家以及我区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发挥民主党

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贯彻落实检查党外知识分子政策；培

养、选拔党外代表人物并推荐给人大、政协进行政治安排；与组织部

门配合，考察选配党外干部担任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职务。 

（三）负责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指导区工商业联

合会和各商会、协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的方针，开展各项会务活动，充分发挥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

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

务中的重要作用，在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助手作用，在

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培养一支拥护党的领导，爱国、敬业、

诚信、守法、贡献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队伍。 

（四）负责与港、澳、台、侨的民间联络交往，开展港澳台及海



外统战工作，发挥政协港澳台委员，海外联谊会港澳台华侨理事、顾

问的作用，推动本区与港、澳、台、侨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

交流合作；处理涉台事务，宣传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促进两岸

交流交往及经贸合作，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台资保护法》，

依法保护台商合法权益，协助台资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做好

去台人员、台属、台商及台湾有关人士的工作。 

（五）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负责对民族宗教事务

的行政管理，引导宗教团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抵御境外敌

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支持宗教团体、宗教人士开展有益于社会

主义事业的各项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依法做好城

镇散居少数民族工作。 

（六）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有关外事、侨务、侨联、港澳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和反映全区外事、侨务、侨联、港

澳工作的重大问题，掌握全区外事、侨务、侨联、港澳动态，拟订全

区外事、侨务、侨联、港澳工作的规章制度，研究制订全区外事、侨

务、侨联、港澳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七）负责接待访问我区的外国政府、议会、政党等官方代表团、

友好人士、工商界领袖以及其他重要外宾；协调外国驻华机构和使领

馆往来事宜，协调外国记者事宜；协调处理我区重大涉外事件及我区

在境外公民、机构的领事保护工作；负责本区国外友好城市交往工作，

开展民间对外友好交往活动；负责南海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常管理

工作。 



（八）负责本区因公出国、赴港澳审核报批和管理工作；负责办

理因公出国、赴港澳人员的护照（通行证）和签证（签注）工作；承

办因公临时出访及多次往返港澳公务证件申请；办理本区企事业单位

申请外国人来华的签证通知函。 

（九）依法组织协调归侨侨眷和华侨华人在国内合法权益的维护

工作，负责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赠审核及监督管理工作，承办人大、

政协相关议案和提案，做好侨务信访投诉等工作。 

（十）积极参政议政，反映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意见和要求，

参与政治协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区人大、政协侨界代表的推荐工作。 

（十一）负责开展涉侨宣传、涉侨文化交流和华文教育、涉侨经

济和科技合作等工作，协调涉侨经济投诉工作；开展对华侨华人、港

澳同胞及其社团的团结友好工作，开展对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的联

谊接待，开展涉港澳官方、半官方及重要民间往来的联络接待工作，

通过侨务渠道开展海外对台工作。 

（十二）负责归侨、难侨扶贫救济工作，负责侨房政策落实工作，

办理归侨、侨眷身份确认及华侨房屋确认、侨胞建房用地证明，办理

华侨、港澳同胞遗体入粤安葬证明，指导各镇街及各基层侨联会建设，

承担世界南海联谊总会日常会务工作，负责华侨华人及新生代联络工

作，承办海外华裔青年夏（冬）令营。 

（十三）协调和管理我区与香港、澳门官方往来有关事务，协同

有关部门推动我区与香港、澳门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配合和协助中央驻港澳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十四）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相关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根据佛山市 2015 年机构改革有关文件精神，保留区委统一战

线工作部（简称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与区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合署办公，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挂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区港澳

台工作办公室牌子。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区外事侨务局）是区

主管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宗教、工商联、外事、侨务、侨联、港

澳事务等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

含区委统战部、工商联、外事侨务局共 3 个单位 

 

第二部份  2015 年部门决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2015 年部门决算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2015 年收支总决算 4350.09 万

元，其中：本年收入 3817.14 万元；本年支出 3690.05 万元。 

二、2015 年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2015 年度收入决算 3817.14 万

元，其中：财政拨款 3592.48 万元，其他资金 224.66 万元。 

三、2015 年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2015 年度本年支出决算 3690.05

万元。按支出预算的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87.58

万元，教育支出 153.8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5.22 万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0.42 万元，农林水支出 18.92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174.05 万元。 

（一）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1、支出决算规模变化情况。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3690.0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62.90 万元，

项目支出 2127.15 万元。 

2、支出决算结构及具体安排情况。2015 年部门决算中，财政拨

款支出决算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 80.96%，教育支出

占 4.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 6.9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占 2.72%，农林水支出占 0.51%，住房保障支出 4.72%。 

（二） 2015 年部门决算“三公”经费情况 

2015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 249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

（境）支出 73.79 万元，公务接待费 148.4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26.72 万元。 

注：由于此决算批复是以万元为计算单位，按四舍五入计算，

因此小数点最后一位数存在误差。 

































         一、2015 年，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含区委统战部、工商联、外事侨务局共 3 个单

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49 万元，比2015年预算下降37.18%，其中因公出国（境）

支出下降55.55%，公务接待费支出下降23.7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下降25.36%。

“三公”经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支持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规范支出管理工作，切实控制和降低“三公”经费支出。

          二、2015年共安排出国（境）批次为：35 批，共安排出国（境）人数为117 人次。

          三、2015年共安排公务接待批次为：179批，共安排公务接待人数为8001人次。

          四、2015年本部汽车保有量为：3辆，汽车购置辆为：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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